
 

 

條號 處罰項目 罰則 施行日 

35條 

第一次酒駕。 

機車：15,000~90,000元 
小型車：30,000~120,000元 
大型車：33,000~120,000元 
並吊扣駕照機車 1 年/汽車 2 年/駕營大客吊
銷 4 年、道安講習 

108.7.1 

第二次酒駕。 
機車：90,000元 
汽車：120,000元 
並吊銷駕照 3年、道安講習 

第三次以上酒駕。 
前次所罰金額再+90,000元 
每次並吊銷駕照 3年、道安講習 

酒駕拒測(不分汽.機車)。 

第 1 次：180,000元 
第 2 次：360,000元 
第 3 次以上：前次所罰金額再+18萬元 
第 1次吊銷駕照 3年/第 2次以上吊銷駕照 5
年、道安講習 

搭乘酒駕者車輛，乘客連坐處罰(乘客未

滿 18歲/70歲以上或心智障礙、搭乘公

車/計程車等，不罰)。 

1. 駕駛 0.25~0.54-機車 600~900 元 
-小型車 1,200~1,800元 
-大型車 2,000~2,600元 

2. 駕駛 0.55以上-機車 900~1,200元 
-小型車 1,800~2,400元 
-大型車 2,400~3,000元 

108.7.1 

35 條

之 1 

因酒駕吊銷駕照重考後，須駕駛配有酒

精鎖之車輛(不分汽.機車)。 

未駕駛配有酒精鎖車輛： 
1. 自用車 6,000~9,000元 
2. 營業車 9,000~12,000元 
3. 一年內二次以上 12,000 元 109.3.1 
他人代為解酒精鎖： 
1. 自用車 6,000~9,000元 
2. 營業車 9,000~12,000元 

44條 
遇攜白手杖或導盲犬之視障者行經行人

穿越道，不暫停禮讓。 

1. 機車 2,400~3,100元 
2. 小型車 3,600~5,400元 
3. 大型車 4,500~7,200元 

108.10.1 

45條 

聽到消防車、救護車、警備車、工程救

險車、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之

警號，不立即避讓，因而致人死傷者。 

1. 受傷-機車 6,000~9,000 元 
    -小型車 10,000~15,000 元 
    -大型車 15,000~22,500 元 

2. 重傷-機車 25,000~37,500 元 
    -小型車 35,000~52,500 元 
    -大型車 45,000~67,500 元 

3. 死亡 90,000元 
致人死.傷並吊銷駕照 3年 

108.7.1 

48條 
轉彎時遇攜白手杖或導盲犬之視障者行

經行人穿越道，不暫停禮讓。 

1. 機車 2,400~3,100元 
2. 小型車 3,600~5,400元 
3. 大型車 4,500~7,200元 

108.10.1 

67條 

駕駛人曾因酒駕吊銷駕照，未依規定完

成酒駕防制教育或酒癮治療，不得申請

考領駕照。 

 

109.3.1 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重點修正條文簡要說明 

備註：1.酒駕案件因違規情態眾多，尚有肇事致人傷亡或同時觸犯公共危險罪等情形，故仍需視個

案情形為事實裁罰判斷，合先說明。 

2.因違規致需吊銷駕照時，如合計達 6年以上者，終身不得考領。 

3.上述簡表內罰則金額係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，授權訂定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

一裁罰基準表編寫，併予說明。 


